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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省农产品质量安全信用评价体系



	评价类别
	项目编码
	分值
	评价项目
	评价内容
	评分说明

	A 主体基本信息
（10分）
	A1
	10
	信用档案
	“智慧湘农”中主体信息、基地信息、产品信息。包括社会信用代码（或身份证号）、主体名称（或姓名）、主体类别、法定代表人（负责人）、法定代表人身份证、经营范围、联系人、联系方式等信息完整，注册区域具体到村组；生产基地地理坐标、地址具体到村组，管理到基地区块；产品信息完整规范。
	根据信息完整度进行计算，完整度[0-60%]，得3分，完成度（60%-80%），得5分，（80%-100%）得10分。

	B 过程管控情况
（40分）
	B1
	8
	质量控制情况
	主体使用“智慧湘农”上传并展示农产品质量安全管理制度，包括但不限于公开质量安全承诺、产地环境认定、投入品管理、生产记录、自律检测、食用农产品承诺达标合格证制度等。有明确的质量安全责任人员。
	制度完整得6分，明确质量安全责任人得2分，否则不得分。

	
	B2
	10
	记录生产档案
	主体使用“智慧湘农”建立产品档案、记录生产过程。
产品记录完整清晰，包括但不限于使用农业投入品的名称、来源、用法、用量和使用、停用的日期；批次产品名称、整地清园清塘清栏、播种或投种投苗、采收记录、监管部门巡检记录、自律检测记录等。
	每建立一个产品档案，并完整记录生产过程得2分，本项目最高得10分。

	B 过程管控情况
（40分）
	B3
	10
	合格证开具情况
	主体使用“智慧湘农”开具承诺达标合格证，包括打印出具和电子出具两种形式。每个建档产品年度生产季节范围至少开具一次的承诺达标合格证。
	（生产经营主体开具承诺达标合格证的建档产品数/该主体一个自然年度内建档产品总数）*10

	
	B4
	6
	合格证信息完整情况
	主体使用“智慧湘农”出具的合格证（包括打印出具和电子出具两种形式）中主体信息、农事记录、巡查数据、检测数据四类关键信息的完整情况。
	四类关键信息完整的产品档案数量÷企业产品档案总数量×6，本项目最高6分。

	
	B5
	6
	产品检测情况
	主体开展自行检测或委托检测，包括定量检测和快速检测。
	每上传一条检测数据得3分，本项目最高6分。

	C 行业认可水平
（20分）
	C1
	3
	主体认证
	主体取得市级及以上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认证、市级及以上示范社并在主体信息中录入，证书在有效期内。
主体取得ISO等质量管理体系认证。
	国家级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国家级示范社得3分，省级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省级示范社得2分，市级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市级示范社得1分。
取得ISO等质量管理体系认证得3分。

	
	C2
	10
	产品认证
	主体取得绿色优质农产品认证并在产品档案里录入，包括绿色食品、有机农产品、名特优新农产品、地理标志产品，证书在有效期内。
	每上传一项得2分，本项目最高得10分。

	
	C3
	7
	行业表彰
	获得各级农业农村部门表彰。
	提供正式表彰文件，部级表彰每次2分，省级表彰每次1.5分，地市级表彰每次1分，县级表彰每次0.5分。本项目最高得7分。

	D 部门监管信息
（30分）
	D1
	10
	日常巡查情况
	使用智慧湘农对照现场检查标准操作规范（SOP）逐项进行检查，给出检查结论、描述信息、证据照片、被检查主体的电子签名。当年度基层监管未巡查检查的生产经营主体得基本分6分。
	生产经营合规率的平均数×10。
生产经营合规率=当次检查项目中合格的项目数÷当次检查的项目总数量。

	
	D2
	20
	部门抽检情况
	包括国家、省、市、县各级定量抽检。
	结果全部合格，计20分；检测发现上市农产品常规药物超标，计10分；检测发现使用禁限用药物，计0分。当年未纳入部门抽检范围的计基本分12分。

	E 加分项
	E1
	最高
5分
	产品追溯情况
	采购商扫码索证，建立产品追溯链条，1条加0.1分，同一个产品同一采购商只记一次分数。
	由系统自动计算。

	F 扣分项
	F1
	不设
下限
	合格证
应开未开情况
	展示展销、市场抽查、日常巡查检查发现合格证应开未开，发现1次扣5分。
	由相关单位提供正式文件。

	G特例评价
	G1
	特例评价
	违法违规行为
	存在严重违反农产品质量安全法律法规行为的。
	以具有法律效力的文书或数据为依据。直接评价为D级。



备注：
1.纳入评价的生产经营主体，应当在平台备案，并按规定格式填写主体名称（要与证件一致）、统一社会信用代码证号（个人应有身份证号）、营业执照和统一社会信用代码证件图片（个人应上传身份证）、手机号等有效联系方式、完整的注册地址或身份证登记地址、生产基地地理坐标，以及真实完整的产品批次信息（一品一批次一记录）。
2.加分项目单独计算。一般性评价项目得分相同者，加分项得分高者排名在先。一般性评价项目得分，指A-D类评价项目得分+E-F扣分项目得分。
3.同等级者依据综合评分高低进行排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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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2

湖南省农产品质量安全信用风险提示书

                   ：
根据《湖南省农产品质量安全信用评价和应用管理办法（试行）》，经综合评价你单位存在农安信用风险，具体原因包括但不限于：
信用评价综合得分低于60分（D级）；
因在农产品生产经营过程中使用国家禁止使用的农业投入品或其他有毒有害物质，销售含有禁用农药、兽药或其他化合物的农产品，以及销售病死、毒死或死因不明的动物及其产品等违法行为被处罚；
因在国家、省、市、县开展的监督抽查中，判定其产品禁限停用药物残留不合格两次及以上被处罚；
因农产品质量安全问题被媒体曝光，造成恶劣影响且查证属实被处罚；
因存在其他               严重违反农产品质量安全法律法规行为被处罚。
你单位可根据《湖南省农产品生产经营主体信用评价和应用管理办法（试行）》等有关规定提出信用异议、开展信用修复。你单位应立即针对存在的问题进行整改，严格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产品质量安全法》等法律法规开展农产品生产经营活动，向社会提供合格的优质农产品。
特此告知。


                     乡（镇）农业综合服务中心
                              年  月  日


湖南省农产品质量安全信用风险提示书送达回执

送达时间：
送达地点：
接收人联系方式：
接收人签收：

送达人联系方式：
送达人确认：

注：该文件一式两份，交接双方各留一份存档。

